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
编发指南 (参考 )

2021年 9月 26日 ,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对

2019年试行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作了修订,正

式发布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》。

准确理解把握中国特色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制度,做

好年度报告编发工作,重点把握好如下四个方面:提高认识

站位、正确理解指标、集中统一发布、强化成果运用。

一、提高认识站位

新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,不是年度工作总结的

概念,而是重要的基础性政府信息的公开。

通过年度报告,行政机关向社会公布如下基础性数据:

国家制度 (规章、行政规范性文件)底数,行政许可、行政

处罚、行政强制的决定数量,行政事业性收费数额,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办理及纠纷处理有关数据。由此可见,年度报告,

是一批重要年度数据的公开,而不是年度工作总结的概念。

是直接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安排。

例如,国家制度 (规章、行政规范性文件 )底数,具体

包括每年制发多少文件、废止多少文件、现行有效多少文件 ,



这些数据此前从未全面准确地予以掌握,一些相关判断的依

据就不太充分,有时候是在凭主观印象说话办事,存在一些

脱离客观实际的说法和做法。

再如,关于行政许可,此前,并不精确掌握行政许可决

定数量,2020年开始,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开始发布

这项数据。近两年数据表明,行政许可决定数量与经济活跃

度呈明显的正比关系,经济发展越好的地方,行政许可决定

数量越多。

又如,对于行政处罚,社会舆论曾经一度简单化看待 ,

呼吁将所有行政处罚结果集中统一公开。2020年以来的数据

表明,全国每年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多达数亿个。如此巨大

的数量,集中统一公开不仅不可行,也难以真正发挥作用。

由此,人们对行政处罚结果公开的认识更趋客观,有所选择、

分级分类公开成为共识。

总之,行政机关应当切实转变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

度报告的认识,切实提高站位,将其放到国家治理的高度来

审视、贯彻、执行。社会各界特别是理论界也要转变认识、

提高站位,更加善于运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披露的

基础性数据搞研究、下判断、做决策,避免先入为主、主观

臆断。

基于新的认识站位,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重点在

数据,文字叙述部分可大幅简化。文件明确规定,总体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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叙述篇幅原则上不超过一千字。

二、正确理解指标

修订后的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
格式》,最大限度考虑了理解和执行问题,多数指标都比较

简明易懂。

重点需要说明的是
“
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

”
。这一指

标报告两项内容,一是发出收费通知的件数和总金额,二是

实际收取的总金额。

除此之外,需要略作说明的指标有以下七个。

一是
“
行政规范性文件

”。根据有关文件规定,行政规

范性文件是行政机关或者法律、法规授权的组织依照法定权

限、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,涉及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

义务,具有普遍约束力,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公文。简

而言之 ,就是用以管理外部事务、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

文件,不包括那些内部事务性的通知、函件等。

二是
“
行政许可

”、“
行政处罚

”、“
行政强制

”,包括行

政机关作出的所有的决定数量,不 限于对外公开的决定数量。

三是
“
本机关不掌握相关政府信息

”,这一指标涵盖两

种情况,既包括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 (四 )做

出的处理决定,又包括依据第三十六条 (五 )做出的处理决

定。这两种情况的区别在于:第三十六条 (四 )是本机关没

有、其他行政机关也没有相关政府信息;第三十六条 (五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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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本机关没有、但本机关确切地了解到其他行政机关有相关

政府信息。

四是
“
补正后申请内容仍不明确

”。实践中存在这样一

种情形,行政机关发出补正通知后,申请人将原申请内容重

新提交一遍,或者仅作个别文字调整后重新提交。这种情况

下,相关申请内容依然不明确,行政机关无法对其申请作出

处理,实质上构成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
“
申请

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”。

五是
“
要求行政机关确认或重新出具已获取信息

”。这

一处理决定是指申请人在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时,将所申

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一并提交,要求行政机关盖章确认,或者

重新正式出具。实际处理中,行政机关可以根据申请人的实

际情况酌情处理,如果确有正当需求,可 以基于服务理念予

以提供,如果申请人没有正当理由,可以予以拒绝。如果拒

绝,相关数据填入此项。

六是
“
其他

”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

报告格式》的
“
本年度办理结果

”,除 “
其他

”
外,列举了

20种具体的处理决定类型。这实际上就是法定的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处理决定类型。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,行政机关原

则上只能做出这 20种处理决定,而不应在此之外再做其他

处理决定。统计表格中保留
“
其他

”
指标,主要是基于技术

考虑,只在极少数特殊情况下使用。这一指标数据偏高的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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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可以跟进了解情况,如果存在工作不规范的,可予

以纠正。

七是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的
“
其他结果

”。所谓
“
其他

结果
”,是 “

结果维持
”“

结果纠正”之外的其他结果,正常

情况下应当很少。但从近两年数据看,这项数据偏高,可能

存在本应填入 “
结果纠正”

的数据被填入 “
其他结果

”
的现

象,今后填报时应当加以注意。

三、集中统一发布

文件规定,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政府信息公开工

作主管部门,应 当通过本级政府门户网站的
‘
政府信息公开

’

专栏,集中向社会公布本级政府部门和下级政府的年度报告 ,

一方面便于公众查阅,另 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对本行政区域

内适用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行政机关范

围予以明确。”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集中统一发布的具体格式,

各级主管部门可以参考国务院门户网站的方案 (王灿出宣~氩尘

开平台~中 国政府网 (www。 旦ov `cn丿

需要注意的是,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集中统一发

布,还一并解决此前长期存在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执行主体

范围不明确的问题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公开名单,

实际上就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执行主体清单。司法机关、行

政复议机关,在立案环节拿不准时,可适当参考本级的集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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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公开名单。下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拿不准时,

可适当参考上级的集中统一公开名单。

四、强化成果运用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,由每一个行政机关填写 ,

逐级汇总,集中统一公开。这样规范、精确的数据报送系统,

在其他领域并不多见,相关数据的准确度、含金量很高,值

得深入发掘,以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各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在按文件要求发布本

区域、本系统汇总年度报告的同时,可以进一步开展数据分

析,撰写相关研究报告,供相关决策参考。理论界也可以更

好挖掘运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系统提供的基础性

数据,写 出质量更高的论文,提出更加契合实际的政策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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